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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 

簡 報 大 綱 

公開展覽資訊及意見表達方式 

計畫緣起與範圍 

校園規劃構想 

變更都市計畫內容 

實施進度與經費、回饋計畫 

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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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自民國112年5月8日起公告30日 

公告方式： 

書面：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中壢區公所公告欄 

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urdb.tycg.gov.tw/) 

登報：刊登於中國時報及本府公報 

說明會時間及地點：民國112年5月25日上午10時、中壢區公所4樓會議室 

公開展覽日期及說明會地點 



3 計畫書圖草案及意見表下載 

http://urdb.tycg.gov.tw→業務資訊→都市計畫科→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都市計畫書圖 

http://urdb.tycg.gov.tw→業務資訊→都市計畫科→相關檔案下載→公民或團體對都市計畫

陳情意見表 



4 意見表達方式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民團體對                                                       意見表 

陳情位置 

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號碼：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填表時請注意：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本意見表請勿裁開） 
              二、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請檢附建議位置圖、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  

郵寄地點及電話：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 

電話：(03)3375225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以供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5 計畫緣起 

計畫緣起 

有得雙語中小學為使學生有更多的學

習選擇，致力於提供教育資源已十餘

年，歷年來吸引眾多家長向隅。 

現有校區土地受限於周邊土地發展，

校地不敷使用，難有拓展空間，以致

近年來產生教學及活動空間嚴重不足

等問題，需租借校園旁之土地作為學

生活動空間。 

現有得雙語中小學為提升教育品質，

改善學習環境，滿足有得雙語中小學

增設多元化教學設施空間及未來發展

需求，擬辦理校地擴大之作業。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變更位置 

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縱貫公路 
桃園內壢間
都市計畫 

平鎮(山仔頂地
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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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平鎮主要計畫 

住 

住 

住 

文小 
二十 

社 

農 

住 

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屬中壢平鎮主要計畫農業區及文小用地(二十)範圍，面積合計約

1.14公頃。 

c 

變更範圍線 



7 變更範圍土地概況 

編
號 

忠孝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土地使
用分區 

土地 
所有權人 

1 965 692.00 692.00 

文小 
用地 
(二十) 

有得學校 
財團法人 

2 965-8 692.00 692.00 

3 965-11 333.00 333.00 

4 965-12 352.00 352.00 

5 965-13 379.00 379.00 

6 965-14 368.00 368.00 

7 966 2,405.00 2,405.00 

8 966-1 4,716.00 4,716.00 

小  計 9,937.00 9,937.00 

9 498-2 261.00 261.00 

農業區 
有得學校 
財團法人 

10 966-5 1,000.00 1,000.00 

11 967 228.00 228.00 

小  計 1,489.00 1,489.00 

合  計 11,426.00 11,426.00     變更範圍 

圖例 

996-1 

996 

965 
965-11 

965-12 

965-13 

965-14 
965-8 

966-5 

967 

498-2 



8 變更範圍及周邊現況示意圖 

遊戲器材區 
(有得中小學校區) 

遊戲器材區 
(双得幼稚園校區) 

籃球場 

校區與吉利三街間邊坡 

康德廣場 

停車場 

停車場 
(租借場地) 

籃球場 
(租借場地) 

2 

4 

1 

3 

5 

6 

8 
7 

1 2 3 

4 

5 

6 

7 

8 

變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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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校舍 

生態池 
步道 

籃球場 

停車場 

主要交通動線 

緊急疏散動
線 變更範圍 

足球場 

籃球場 

双得幼兒園 

遊戲器材區 

康德廣場 

空間規劃構想 

增設教學校舍--校區北側增設一

教學校舍，充足教學設施區與增

加部分專科教室，提供多元教學

環境。 

增設校地北側次要出入口--用現

有校地與北側吉利三街之地形落

差增設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及次要

出入口，以供緊急疏散使用。 

校園規劃構想 



10 變更都市計畫內容(主要計畫)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

東北側 

，長春

一路 

北側 

農業區 

(0.15) 

文教區 

(供私立

有得國民

中小學 

使用) 

(1.14) 

1.為提升教育品質，

改善學習環境，

滿足有得雙語中

小學增設多元化

教學設施空間及

未來發展需求，

辦理校地擴大，

以改善校地不足

及教學活動空間

不敷使用等問題。

2.文小用地(二十)

權屬為有得學校

財團法人所有，

供私立有得國民

中小學使用，爰

一併變更為文教

區，以符實際。 

文小用地

(二十) 

(0.99) 



11 變更都市計畫內容(細部計畫)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未訂定) 

五之一、文教區(供私立有得國民中小學使用)建蔽率不得大於50

％，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一)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10公尺以上始得建築及設置圍牆，退縮

空間應設置學童家長等候與接送車輛之停等空間，及4公尺以

上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且須植栽綠化，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應自行留設教職員所需之小客車停車位，且不得低於籌設班

級數之1.2倍。 

配合「變更中壢平鎮主

要計畫(部分農業區及文

小用地(二十)為文教區(

供私立有得中小學校使

用))案」訂定文教區(供

私立有得國民中小學使

用)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12 實施進度與經費、回饋計畫 

項  目 
面積 
(公頃) 

用地取得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自行 
取得 

土地 
價購費 

工程費 合計 

文教區 1.14 ˇ 0 15,000 15,000 
有得學校 
財團法人 

民國 
115年 

申請單位 

自行籌措 

捐贈代金計算 

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農業區變更為文教區之負擔回饋比例

下限為30%，即以本次申請變更農業區之範圍(0.1489公頃)之30%面積計算回饋土地面積，約

為446.70平方公尺。 

回饋方式 

考量本計畫變更面積較小，如變更回饋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其面積規模

較小，不符公益使用需求，故改以捐贈回饋代金方式折算繳納，其代金數額參照「都市計畫

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及「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之規定辦理，

並俟捐贈代金後，變更後之文教區土地始得發照建築。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13 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環境資料蒐集與調查分析 

變更都市計畫申請書製作 

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草案初核及修正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研析 

桃園市都委會審議及修正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及修正 

協議書簽訂及繳交回饋代金 

計畫核定與發布實施 

取得桃園市政府 
個案變更認定函 

112.02.22.府教設字第112003052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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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